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13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 

 

因我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已基本完成，为了保障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

法行政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

动的服务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现就规范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组织机构建设方面 

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

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

公开的日常工作。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尽快

明确一位领导具体分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指定一名专（兼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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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联络员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，各

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的党政办公室（也可另行指

定其它科室）为各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主管机构、政府信息公开

查阅点和依申请公开受理点，具体负责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

息公开事宜，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，组织编制

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受理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依申请公开事项以及本行政机关规

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。 

二、制度建设方面 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，各功

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

审查机制，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。在公开政府信息前，应当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以及其他法律、法规和国

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。 

保密审查应当遵循“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、规范”的原则，既

要保障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能够顺利公开，又要确保不应公开的

政府信息不被公开。 

经审查后，确定属于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，以及

其他公开后会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

政府信息，不应主动公开。但是，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

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、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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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隐私的政府信息，可以主动公开。 

对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，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

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。 

三、系统帐号管理方面 

根据我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，县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已

于近期对县政府门户网站（中国·永嘉公务网）的永嘉县政府信

息公开系统（xxgk.yj.gov.cn）进行了调整，被撤销乡政府的帐

号已全部关闭，不再启用，已撤销单位原目录以及历史信息全部

保留；新设立的上塘功能区管委会、瓯北功能区管委会、鹤盛镇

政府、东城街道办事处、南城街道办事处、北城街道办事处、江

北街道办事处、三江街道办事处、黄田街道办事处、东瓯街道办

事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帐号已设立，请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联

络员于 7月 1日前到县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领取，并接受现场操

作培训；桥头镇政府、桥下镇政府、岩头镇政府、沙头镇政府、

枫林镇政府、岩坦镇政府、大若岩镇政府、碧莲镇政府、巽宅镇

政府、乌牛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帐号保持不变。镇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、便民服务中心需公开的政府信息应

由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统一在永嘉县政府信息公开系统上对

外公开。 

四、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方面 

因乡镇行政区划调整，2011 年度永嘉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目标责任制（乡镇部分）考核周期调整为 2011 年 7 月 1日至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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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；被考核单位增加各功能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,考核内

容和细则详见《2011 年度永嘉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目标责任制

考核细则（乡镇部分）》（永政办发〔2011〕8 号）；功能区管委

会财政预决算、计划生育、社会救助、专项经费等信息暂不纳入

今年的考核内容，街道办事处财政预决算信息不纳入考核。 

五、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 

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按照公正、公平、

便民的原则，在县政府门户网站的“永嘉县政府信息公开系统”

中及时、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。凡是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切身利益的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，反映本行政

机关机构设置、职能、办事程序等情况的，以及其他依照法律、

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，都必须主动公开。 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

府信息的具体内容，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：贯彻落实国家关

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；财政收支、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

情况；镇（街道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；

征收或者征用土地、房屋拆迁及其补偿、补助费用的发放、使用

情况；镇（街道）的债权债务、筹资筹劳情况；抢险救灾、优抚、

救济、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；乡镇集体企业及其他乡镇经

济实体承包、租赁、拍卖等情况以及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。 
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 

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在运用报刊、广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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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、政府公报、新闻发布会等传统公开载体的基础上，要充分

发挥县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永嘉县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，

加强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栏目的建设和维护，及时发布和更新信

息，并根据各地实际，因地制宜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室（查阅

点）、资料索取点、政务公开栏、电子信息屏等场所、设施，推

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。 

七、有关工作要求 

各功能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认真组织学习《条

例》精神，正确把握工作重点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明确任务，落实

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 

县监察局、县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要根据各地工作落实情

况，适时组织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工作,对贯彻《条例》

工作不力或不称职的领导干部，要进行批评教育；对拒不履主动

公开义务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要追究领导责任。 

 

附件：1.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分管领导、工作机构、联络员登

记表 

2.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法规、政策、制度目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六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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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

分管领导、工作机构、联络员登记表 

 

机构名称 
 

 

姓  名  职  务  

办  电  分管领导 

手  机  机关网  

名  称  负责人  

办  电  工作机构 

手  机  机关网  

姓  名  办  电  
联 络 员 

手  机  机关网  

 

请于 7月 1日前，通过电子邮件或QQ将登记表报县政府信息公开

办公室（县信息化管理办公室，联系人：李萍飞，机关网：670223，

邮箱：yjxxb@qq.com，QQ：64942413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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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法规、政策、制度目录 

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2 号） 

www.yj.gov.cn/html/gb/art/2007/4/art_154_8773.html

2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若干问题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08〕36 号） 

www.yj.gov.cn/html/gb/art/2008/4/art_154_13029.html

3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0〕5 号） 

www.yj.gov.cn/html/gb/art/2010/4/art_154_30961.html

4、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

息工作的通知》（永政办发〔2008〕123 号） 

www.yj.gov.cn/html/gb/art/2008/9/art_154_10500.html

5、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全县政务公开和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永政办发〔2010〕199 号） 

60.190.68.201:7001/xxgk/jcms_files/jcms1/web2/site/art/

2010/12/22/art_2430_14323.html

6、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11 年度永嘉县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细则》的通知（永政办发〔2011〕8 号） 

60.190.68.201:7001/xxgk/jcms_files/jcms1/web2/site/art/

2011/1/27/art_2430_1476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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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行政事务  政府信息△  意见 

主送：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(街道)人民政府(办事处)。 

抄送：市府办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纪委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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